消防安全责任书
为认真贯彻国家消防安全法律法规，切实维护稳定，确保生命、财产安全，特与承租人订立如下消防安全责任书：
一、必须认真贯彻执行政府部门有关消防安全的各项方针、政策，坚持“预防为主，防消结合”的消防方针，认真做好消防安全工作。
二、必须在正式生产前按消防规定备齐、安装好消防安全设备，保证设备正常使用，做好设备的维护管理工作。
三、在装修期间及生产作业期间均应保持消防通道的畅通，不准在消防通道堆放物品，堵塞通道。
四、应当根据自身生产特点，制定各项消防安全制度，做到消防安全工作有布置、有检查、分工负责、责任到人，消防安全制度应当落实到位，随时备查。
五、必须落实消防安全检查制度，每天进行常规检查，每周进行专项检查，检查有记录，发现隐患及时排除。
六、经常对员工进行消防安全宣传、开展提醒和教育工作，普及消防安全知识，提高消防安全意识，熟练掌握消防器材的操作方法，严禁乱接电线、使用电炉、电饭煲、热得快等，严禁携带易燃易爆品。
七、发现火情、火灾事故，及时组织人员扑救，及时报告，保护现场并协助有关部门调查处理。
八、及时建立、整理消防安全资料，建立完善信息报告制度和快速反应机制。
九、指定专人负责消防安全工作。
十、本合同存续期间，乙方必须高度重视消防安全工作、消防器材的配备、更换、灭火器的添置、充装，并保证消防通道的畅通，消防栓周围禁止堆放货物，保证消防器材随时能够使用。如因乙方违反消防规定、管理不力造成的消防事故，乙方应负全部责任。
十一、指定专门负责消防安全工作的人员为消防安全直接责任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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